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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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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創業課程依各校自訂認列標準自行認列。

!

!

!

可跨域 ( S T E M領域與非 S T E M領域 ) /跨校組隊；如跨國籍組隊，團隊中應有至少 1名

臺灣籍學生。  

申請對象為獲11 3年度「大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教育計畫」補助之學校。

團隊成員皆須修畢當年度校內外創新創業相關課程。

每「校」申請件數：

申請隊數依計畫書量化成效所訂之第 2年「協助創業團隊投入平臺之團隊數」為上限。

團隊由至少3名在校生組成＋至少1名申請學校專任教職員擔任之指導老師。  

當年度課程＝課程開設於徵件公告當學期＋前二個學期。 ( 11 4學年度上學期 + 11 3學年度

上學期及下學期 )



二、申請流程

資料登錄與上傳

登入建立團隊帳
號，並完成應備
資料登錄及上傳。

確認團隊應備資料是否齊備：

1 ) 未齊備：檢核期間由學
校協助補上傳資料

2 ) 齊備：匯出創新創業團
隊彙整表

上傳功能關閉

公告日起至 11 5 / 0 2 / 0 6止 11 5 / 0 2 / 1 3止

學校

申請應備資料檢核  

團隊

於期間內登入平
臺並完成募資計
畫簡報、行銷文
案及行銷影片）
上傳。

學校

學校

團隊

備文函送團隊
彙整表  

逾時提出、資料不全或資
格不符者，均不予受理  

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五號

收件人請依學校體制分別註明：

• 教育部高教司 林鈺娟

• 教育部技職司 王羚
1 ) 備文檢附自平臺匯

出之創新創業團隊

彙整表正本 ( 經學

校專責單位「主管」

蓋章 )一式 1份函報

教育部。

2 ) 將公文＋彙整表正

本掃描檔 ( P D F )上

傳至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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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備資料—學校端

以上應備資料之格式請參見附錄 2 .申請書範本。

N o .
平臺

上傳格式
項目

1 團隊基本資料

2
經費需求

【含經費明細表】

3 團隊成員修課證明

4 指導老師同意書

5 技術使用切結書

6 團隊不侵權保證書

7
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含專責單位聯絡人、指導老師及團隊成員】

8 團隊彙整表

商業發展階段：

•創新創業概念發想

•產品與市場驗證

3

補助經費支用之規劃。

依經費需求填寫申請金

額，最高不得超過 2 0萬。

線上填寫

PD F

PD F

PD F

PD F

PD F

PD F

PD F

學校專責單位「主管」

蓋章  。

勾選下方空白方框。



項目 營運計畫簡報
群眾募資平臺行銷

文案 影片

檔案格式
PDF

（限10頁，不含附件）
線上編輯 MP4

目的 使教練團了解團隊整體商業規劃及發展策略 吸引注資之行銷宣傳文案及影片

內容應包
含之面向

1. 欲解決之問題

2. 解決方案

3. 市場分析

4. 商業模式

5. 進入市場之策略

6. 團隊介紹

7. 產品 /服務開發時程

8. 經費規劃：1~3年之財務預估 /補助款如

何使用

9. 附件：對提案加分之說明或佐證資料

文案內容以面對 TA之角
度設計，應包含：

1. TA的痛點或期待

2. 對TA的承諾與解決方
案

3. 給TA的證明 (說服TA

注資)

4. 回饋方案

5. 其他能加強說服力之
佐證說明

1. 影片應根據文案進
行製作

2. 長度1-3分鐘

3. 畫質1080P

4. 建議加入背景音樂
與中文字幕 (如有
語音說明)

請注意，團隊營運計畫簡報與群眾募資平臺行銷之目的及閱讀對象完全不同，請避免二者內容混合撰寫。

三、應備資料—團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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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選方式

由產、創投界專家代表組成教練團，與一般民眾一同擔任市場驗證者，進

行線上注資。

教練團擁有 6 0 0萬虛擬投資金，每案注資金額以 1 0 0萬為上限；一般民眾

（經於平臺註冊後）擁有5萬虛擬投資金，每案注資金額以 5萬為上限。

採分組評選，團隊提案依商業發展階段分為「創新創業概念發想組」及

「產品與市場驗證組」2大類組。

評選結果依各組注資總額（民眾注資金額比例超過教練團總注資金額 3 0 %之

部分，不予計算）進行排序，並依比例核定各組團隊數及其補助金額；獲優

選者每案最高補助新臺幣2 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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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4月  

經費申請

• 至少召開 2 次輔
導會議，協助團
隊完成工作進度
與輔導紀錄填寫

• 階段性進度填報

• 進行教練團實體
輔導至少1次，並
依教練指示參與
後續諮詢輔導

申請截止

115/2/13

• 校內外廣宣
• 團隊應主動向教練

自我行銷  (至多5位 )

學校團隊

• 校內外廣宣

教練

• 每位教練至多接受 30組不同團隊提問
(同一團隊可重複提問 )

• 如提問非屬教練專長領域或與募資提
案無關者，教練得退回團隊提問；退
回後，該教練接受提問之組數將重新
計算

• 於平臺註冊後，進行注資

團隊

學校

五、平臺作業期程

民眾

團隊

學校

• 出席電梯簡報模
擬活動

• 在教練團面前進
行 1分鐘提案構
想介紹

• 輔導獲補助團
隊有效且清晰
表達提案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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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3/9-115/3/27

開放注資

115/4/30

電梯簡報
模擬活動

115/5/1-115/6/30

創客階段 115年
7月  

繳
交
結
案
報
告



六、經費補助

• 本補助得編列業務費。

• 業務費編列以本部補 (捐 )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所列之科目為原則。

• 本補助應全數用於創業團隊具體實踐創新創意構想。

• 學校應於規定時間內，檢附相關請款文件報部請款。

• 學校應協助團隊編列所需經費，並輔導獲補助團隊使用補助款。

• 本補助賸餘款應全數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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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注意事項(1/2)

• 本平臺之申請，請學校於期限內完成，逾時提出、資料不全或資格不符者，

均不予受理。

• 團隊所提計畫內容執行事項已接受本部創新創業相關計畫補助者，不得再

申請本計畫之補助。

• 本平臺採分組評選，團隊應審慎評估所提構想之商業發展階段，選擇對應

之組別參加。

• 本部依注資結果及當年度經費預算規模擇優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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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注意事項(2/2)

• 學校應輔導獲補助團隊參加「電梯簡報模擬活動」，獲補助團隊應配合出

席；亦應配合出席本計畫專案辦公室辦理之學生團隊相關之工作坊或活動。

• 學校應於團隊執行期滿後一個月內，檢附結案報告、收支結算表及應繳回

款項等，送本部辦理結報事宜。

• 各校專責單位或教師須提供團隊構想提案、行銷廣宣、產學媒合及雛型製

作等各階段輔導機制。

• 提案者所提供及填報之資料，皆應與提案者現況、事實相符，並應注意他

人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9



官 方 網 站實 戰 平 臺

官方網站  |  h t t p s : / / e t e . m o e . g o v . t w / e t e /

電子郵件 |  e t e i n t a i w a n @ g m a i l . c o m

諮詢窗口  |  劉小姐  0 2 - 2 7 7 6 - 2 9 4 2  # 6 0 6

E T E  創新創業教育推動中心  
E n t r e p r e n e u r s h i p  Ta l e n t  E n g i 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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